
2023 年宜良县“三公”经费 

决算情况说明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根据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‣、关于预

算公开的有关规定，实施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，按照

国务院和财政部关于“三公”经费公开的有关精神，以及•昆明市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预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的

通知‣（昆政办„2016‟168 号）和•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†昆

明市预决算公开工作考核办法‡的通知‣的要求，县财政局对全

县各部门上报的 2022 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进行了统计汇总，经县

人民政府批准，现将 2023 年度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公开如下：  

2023 年宜良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年初

预算为 563 万元，支出决算为 346 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对比减少

217 万元，下降 38.5%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61.5%。比上年决算数

减少 75 万元，下降 17.8%。2023 年宜良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

实•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‣，进一步完善“三公”经费

管理制度，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切实从源头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等一

般性支出，公务接待费、公车运行维护费减少，所以较预算有所

下降。其中： 

一、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数为 102 万元，决算数为 24 万元，

与年初预算数对比减少 78 万元，下降 76.5%，完成年初预算的

23.5%。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39 万元，下 61.9%，国内公务接待批

次为 624 次，共计接待 5638 人次，减少原因是：认真贯彻落实



•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‣，进一步完善“三公”经费管

理制度，按照预算管理要求，硬化预算约束力、严格预算执行，

确实提高预算执行准确性。我县贯彻落实过“紧日子”，严控一

般性支出，2023 年公务接待费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，较

年初预算数有所下降。 

二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 461 万元，决算

数为 322 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对比减少 139 万元，下降 30.2%，

完成年初预算的 69.8%。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36 万元，下降 10.1%。

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年初预算数 60 万元，决算数为 0 万元，

与年初预算数对比减少 60 万元，下降 100%，完成年初预算的

0%。比上年决算数同比无变动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

数 401 万元，决算数为 322 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对比减少 79 万

元，下降 19.7%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80.3%。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36

万元，下降 10.1%。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214 辆。2023 年度无

公务用车购置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原因：我县严格执行公

务用车管理规定，厉行节约，减少公务用车的使用频率，从而降

低运行维护费用，故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去年减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2023 年宜良县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对比情况表 

    单位：万元 

 目 

2022 年决算

数 

2023 年决算

数 

2023 年决算比上年增、减情况 

增、减额 增、减幅度% 

合 计 421 346 -75 -17.8% 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0 0 0 0 

2、公务接待费 63 24 -39 -61.9% 

3、公务用车费 358 322 -36 -10.1% 

其中：（1）公务用车购

置 0 0 0  

（2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

费 358 322 -36 -10.1% 

（二）相关统计数     

  1．因公出国（境）团

组数（个） 0 0 0 0 

  2．因公出国（境）人

次数（人） 0 0 0 0 

  3．公务用车购置数

（辆） 0 0 0 0 

  4．公务用车保有量

（辆） 228 214 -14 -6.1% 

  5．国内公务接待批次

（个） 1669 624 -1045 -62.6% 

  6．国内公务接待人次

（人） 16065 5638 -10427 -64.9% 



2023 年宜良县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数对比情况表 

 

 

   单位：万元 

项 目 2023 年预算数 2023 年决算数 

2023 年预决算对比情况 

增、减额 增、减幅度% 

合 计 563 346 -217 -38.5% 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 0 0 0  

2、公务接待费 102 24 -78 -76.5% 

3、公务用车费 461 322 -139 -30.2% 

其中：（1）公务用

车购置 60 0 -60 -100% 

（2）公务用车运行

维护费 401 322 -79 -19.7% 

 

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 

 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

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和公务接侍费。 

1、公务用车购置费，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、

拍照费）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，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

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。 

2、公务接侍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



宾接待）费用。 

3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各级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用一

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

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。 

4、2023 年使用县本级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的预算部

门均纳入统计范围。宜良县本级各部门“三公”经费，统一在宜

良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专栏上与部门决算一同公开。 


